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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搜救
快立规矩

苑广阔

10 月 6 日，山东籍男子石某
跟着团队从四川木里违规穿越至
亚丁，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同伴向
景区求助。然而，在了解景区有偿搜救制度相关条款
后，他们并未选择有偿搜救，又与景区派出所取得联
系，随后景区派出所等组成搜救队伍前往事发地搜
救。但找到穿越团队时，石某已因高原反应严重，疑似
引发并发症离世。作为四川第一个明确宣布有偿搜救
制度的景区，稻城亚丁景区方面表示，两年来，这一制
度一直让景区背负不小压力。

这起驴友非法穿越过程中意外死亡事件，引发了
社会各界的热议，也让“有偿搜救”制度被更多人所了
解。所谓有偿搜救，就是景区、志愿者组织在对遇险者
实施救援的过程中，实行有偿收费的原则，而不是过去
的免费搜救。对于这一概念，很多公众会觉得陌生，或
者是难以理解，因为在公众的下意识中，不管是有火灾
发生，还是有人遭遇险情，如果拨打110或119报警电
话，施救过程都是免费的。

110或119施救免费，因为耗费的是公共资源，花的
是财政资金，但是景区景点或者是一些志愿者组织，却
属于企业或社会组织性质，他们组织搜救花的是自己
的钱，只有坚持有偿搜救的原则，搜救行动才具备可持
续性。有网友可能会说，既然这样，那干脆拨打110或
119，享受免费搜救不是更好？问题在于，一方面，110
和119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在搜救的专业性上却无法和
专业的搜救机构相提并论，进而影响搜救的效果；另一
方面，景区景点自己的搜救队伍就驻扎在驴友出事地
点的附近，集结迅速，也不受各种程序手续的羁绊，从
而更能保证搜救的效率，这也是110和119方面所无法
比拟的。

实际上，在亚丁景区驴友遇难事件中，正是因为这
名驴友的同伴听说搜救是有偿的，于是没有接受，转而
向当地派出所寻求帮助，导致搜救时间延误，最终该名
驴友不幸身亡。试想，如果驴友的同伴接受了有偿搜
救，悲剧就有可能被避免。

近年来，随着各种徒步、穿越、探险活动的兴起，有
偿搜救制度更加频繁地走进公众的视野，但却并没有
帮助其摆脱目前所面临的尴尬境地。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在部分公众看来，面对随时面临生命危险的求助者，
作为景区或救援机构就应该无偿施救。生命至上的原
则我们都懂，但景区作为有经营压力，有成本核算的单
位，不可能总是无偿付出。如果一直坚持无偿搜救，势
必失去参与搜救的动力。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既没有
购买门票，也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进行非法穿越的驴友，
景区也没有参与搜救的法律责任。

因此，我们不但不能对有偿搜救给予道德上的指
责，反而应该通过法律与制度的途径，让其规范化，明
确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且通过吸纳社会捐助等
方式缓解资金压力，降低搜救价格，让其在未来能够得
到良性、健康的发展，这同样也是在坚持生命至上的原
则。毕竟在坚持“成本价”搜救的前提下，和生命安危
相比，几千几万元的成本，还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王索妮通讯员王翌晨 梁丹

本报讯 回国携带了二胡和手鼓，结果却在机场被海关扣
留了。为什么几件看似普通的乐器入不了境？原来，这些乐
器均为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昨日，杭州海关对外通报了这起
事件。

国庆期间，杭州海关关员在萧山机场对2名从非洲回国的
中国籍旅客的行李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两人的行李袋中装
有二胡和手鼓共计3件乐器，其中二胡琴膜和手鼓鼓膜纹路艳
丽，疑似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蟒蛇皮。目前，3件乐器均已移交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处理。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及我国《海关
法》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规定，携带、托运野生动植物及其
制品出入境的，必须到国家濒危办或其驻各地办事处办理允
许进出口证明书，海关凭此证明书查验放行。

“现在人们都知道象牙、虎骨等珍稀动物制品进出口受到
严格管制，但对于蟒蛇、鳄鱼等其他列入公约附录中的物种却

不是很了解。”杭州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关再次提醒出境游客，在购买当地土特产前，要了解相

关规定，不要盲目购买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非洲带回的二胡和手鼓被扣下了，为啥？

（上接1版）
“她的求生意志

非常强”，说起将小女
孩从废墟中接力抱上
担架的那一刻，温州
市消防支队战训科科
长孙静有些激动，“我
刚把她抱到怀里，她
就本能地用右手紧紧
抓住我的衣服”。这
也让现场的救援人员
都松了一口气。

彻查到底 严肃追责
昨天上午10时53分许，温州市和鹿城区召开鹿城区农房

倒塌事故新闻发布会。
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朱崇敏通报了此次事故以及救援和

善后工作开展的情况。他介绍，截至11日凌晨1点20分，事故
现场共搜救出28人，其中22人遇难。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
6人伤员病情稳定。21人遇难人员身份已经确认，还有1名遇
难人员身份信息正在加紧辨认。民房倒塌现场已经基本清理

完毕。
对于事故原因，朱崇敏说，坍塌房屋是农民在集体土地上

的自建房，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专家初步分析，房屋建设的
年代久远，质量比较差，地基基础也不是很好，各种综合因素之
下，出现了这样的意外。“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的
结论要专家调查后得出。”

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耕表示，眼下，当务之急是要进一
步加大救治和善后各项工作的力度，特别是对6名伤员，要全
力开展救治工作，确保伤者得到最好的治疗。据了解，此次事
故搜救出的6名伤员被分别送到3家医院，有专门的义工陪同
帮助，省内专家组也已投入到救治工作中。“对遇难者的家属，
要以最大的努力，给予安抚和帮助。”

张耕称，对这次事故，温州市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由
常务副市长牵头，对事故原因和责任展开调查。“我们会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在彻底查清事故原因的基础上面，依法依规对
责任人员作出处理，严肃追究责任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张耕同时表示，从这个事故里，我们要认真进行总结，深刻
吸取教训，痛定思痛，立即组织开展城乡房屋安全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尤其是对各类危旧房屋的排查，包括对农村农房的房
屋安全情况排查，切实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我们正在研究
制定综合整治行动计划，并且迅速布置下去，争取年内取得初
步成效。”

本报记者 许梅

消费关系人们日常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在浙江，立法
机关怎样通过“浙版新消法”的制定，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权
益？昨天，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专门邀请新闻媒体记者召开圆
桌座谈会，就《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办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听取媒体意见建议，并通过
媒体，就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向社会公
开开展立法调研。

本报记者关注预付款消费
预付款消费，是消费纠纷的“重灾区”，是省人大在此项立

法中希望重点听取社会意见建议的内容，也是不少媒体关注
的焦点。对此，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规定，“经营者以预付
款方式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应当在预付卡（券）或书面合同中，
对缴存金额、优惠比例、违约责任等进行明确”。对于这条规
定，怎样才能使得操作性更强，更能切实减少纠纷，立法机关
想进一步听听媒体的意见。

本报记者注意到，实践中，消费者接触面较广的美容
美容、社会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等，预付金额越来越大，
少者几千，多者几万，但大多没有书面合同，有的甚至没
有预付卡（券），商家只提供预付金额和消费情况的电子
记录。

“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就蒙受大额损失。”对此，本报记
者提出建议，是否可以在立法条款中对建立“合约”的具体形
式进行强化，同时规定政府相应的职能部门应加强对这类企
业的备案，建立日常监管检查制度，并建立诚信档案。另外，
还可以通过立法要求政府主管部门在新法实施后，不仅加强
对消费者的法律知识宣传，还要加强对企业的法治宣传，避免
消费纠纷的发生，同时提升行业服务水平。

建议立法“掐断”消费者信息泄露源头
座谈会上，有媒体记者提到了不久前的山东贩卖个人信

息案。事实上，除了这类大的刑事案件，很多人都曾遇到过个
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有时消费者还会间接地落入经营者设
好的信息泄露陷阱。比如，现在很多酒店尤其是快捷酒店对
住店客人提供免费WIFI，但要先进入一个第三方的登录界面，
输入手机号码或者房间号后等才能接入无线网络，“实际上，
每个住店客人在办理入住时都已经出示了身份证，也有了住
宿记录，就应该不再设‘输入手机号才能无线上网’这个前
提。这样的设置，增加了个人信息泄露的危险。”

怎样堵住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对此，有记者提
出，修订草案的二次审议稿已经详细地规定了需要保护个人
信息的范围，比如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中获取的消费者
姓名、性别、反映健康状况的体检报告等。在此基础上，可以
尝试通过立法“掐断”经营者额外获取与其提供服务无关的个
人信息内容，从源头上避免信息泄露。

省人大继续公开征集公众意见
此外，记者们还就商品房消费、网络消费、汽车消费等纷

纷提出意见建议。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丁祖年说，媒体记者们针对保障消

费者权益的热点难题问题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有的针对性很
强，有的还提出了进一步的立法建议，这些立法机关都会认真考虑。
同时，省人大也希望通过媒体，进一步听取广大公众的意见建议。

记者了解到，目前，《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正在进行二次审议修改，新的“浙版消法”
即将出炉。因此，就消费中容易产生纠纷的热点难点问题，如消费
者个人信息保护、预付款消费、汽车消费、网络消费等，省人大将继
续通过媒体听取广大公众的意见建议，对法规草案作进一步补充完
善，最终使“浙版新消法”成为我省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神”。

散布虚假购房政策信息
杭州一经理被行政拘留

通讯员徐佳 傅宏波

本报讯 近日，杭州警方对网民王某某在网上散布
虚假信息，制造市场紧张气氛，导致房产交易异常一案
开展调查。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王某某被公安
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

10月10日，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根据群众
举报和网上交易异常情况，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有人在
网上散布虚假购房政策信息，制造市场紧张气氛。杭州
警方迅速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开展调查工作。

专案组发现，虚假信息发布者王某某是杭州泰隆
行房地产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当天18时许，王某某未
经核实就通过微信在“杭州地产研究俱乐部十周年”
（500人微信群）和“宝嘉誉府销售集体大卖群”（52人微
信群）中发布“杭州新一轮限购政策10号落地、需交2
年杭州本地社保才能满足购房资格”等信息。这条信
息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传播。当天19时许，专案组
迅速将嫌疑人王某某抓获。经调查，王某某所发信息
内容来源于熊某某、郑某、张某某。

目前，对熊某某、郑某、张某某等涉案人员的调查
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浙版新消法”怎么改？
省人大法制委昨邀媒体开“圆桌会”

温州召开农房倒塌事故新闻发布会

搜救基本结束 全力救治伤员 展开调查追责

被困小女孩被成功救出


